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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社會各界愛心  
    衛生福利部為協助八仙粉塵暴燃案中受傷之民眾有關後續醫療、復健、生活及社會重建等費用，於7月1日公告賑災專戶，供有意捐款救助之民眾、慈善團體、基金會或企業捐款，並表示相關善款原則將交由新北市政府統籌運用，以避免資源重複。捐款期間自當日起至9月30日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相關捐款經彙整共計新臺幣9,406萬1,467元。為呼應7月1日本部募款訴求，相關善款已全數匯撥至新北市政府指定帳戶。本部已於11月4日去函新北市政府請該府將善款用於協助傷者有關後續醫療（含健保自費項目）、復健、生活及社會重建之費用。
    衛生福利部表示，感謝社會各界對於八仙粉塵暴燃案捐款活動之支持，並強調相關捐款均會定期辦理公開徵信於網站，以責信於社會大眾。
  新聞資料詢問： 李美珍司長       02-85906600
   詹  恒科長       02-859066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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